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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會議

參考資料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有關陳國強議員修訂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的建議

目的

本文件載述政府對陳國強議員有關修訂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的建議的

初步意見。

背景

2. 陳國強議員擬提出條例草案，使法律援助署署長 (法援署署長 )享有

酌情權，可向所涉案件以違反僱傭合約或《僱傭條例》條文為爭論點，而

經濟能力又高於標準法律援助計劃經濟限額的人士提供法律援助。具體而

言，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法律援助條例》 (第 91 章 )第 5AA 條，以擴大法

援署署長免除該類案件經濟資格上限的酌情權。

3. 一九九五年，政府因應國際特赦組織的建議，在《法律援助條例》

內加入第 5AA 條，把免除涉及《人權法案》案件的人士的經濟審查上限的

酌情權，賦予法援署署長。當時的布政司已在動議二讀辯論有關條例草案

的演詞中，代表政府明確指出，賦予該項酌情權，是因為實行人權政策。

政府的政策

4. 在最近完成的法律援助政策檢討過程中，我們已深入研究過關於僱

主不服勞資審裁處的裁決而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時，應否免除涉訟僱員的

經濟狀況審查上限的問題。我們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一九九九年二月期

間，曾三次向本事務委員會解釋政府在這方面的考慮和政策。一九九九年

七月十六日提交本事務委員會的文件，已扼要說明我們的政策，現撮錄於

附件 A。《 1999 年法律援助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(有關

摘錄見附件 B)，亦對同一政策作了說明。

評估

5. 經初步評估後，我們認為，陳國強議員就《法律援助條例》提出的

修正案會造成下述影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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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該 修 正 案 對 法 律 援 助 署 (法 援 署 )處 理 法援 申 請 的 運 作 情

況， 將會 產 生實 質 的影 響 。假 如 法援 署 署長 獲 賦予 酌 情

權，免除上文第 2 段所述類別申請的經濟狀況審查規限，

則即使有關申請人未能通過經濟狀況審查，法援署署長仍

須進行案情審查。此外，由於法援署署長可適當行使酌情

權而拒絕免除經濟狀況審查的情況極少，因此他很可能須

為幾乎所有通過案情審查的申請人提供法律援助。此舉既

違反政府長期奉行的原則，即所有法援申請人均須受經濟

狀況審查規限，亦有違法援署署長所依循的現有程序，即

按照《法律援助條例》第 5(1 )條規定有關申請必須受經濟

狀況審查規限；

( b ) 假如法援署署長決定免除經濟限額，向經濟能力高於經濟

限額 的申 請 人提 供 法律 援 助， 法 援署 便 須承 擔 額外 的 訟

費。舉例來說，在一九九八年，法援署共收到 3 75 宗涉及

僱傭糾紛的申請。其中 82 宗申請獲得接納，而有 8 6 宗及

1 6 0 宗申請則分別因未能通過經濟狀況審查及案情審查而

遭拒絕。 (其餘 47 宗申請則其後已撤銷，或在統計該年的

數字時仍在審查中。 )如法援署署長按照有關建議獲賦予

酌情權，假設在因未能通過經濟狀況審查而遭拒絕的 8 6

宗案件中，有半數具充分理據，則該年獲提供法律援助的

案件數目應增加 4 3 宗。據我們估計，每宗案件所需的訟

費由 4 萬元至 20 萬元不等， 43 宗案件的估計訟費總額可

達 50 0 萬元。

總結

6 . 正如我們以往曾向本事務委員會闡明，我們認為沒有充分理由

背離長期奉行的原則，對上述類別案件作不同的處理。因此，我們並

不傾向支持陳議員就《法律援助條例》所提出的修正案。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

行政署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

附件 A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會議

參考資料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一九九七年法律援助政策檢討

 最終建議

( e ) 僱員接受經濟狀況審查

2 0 . 現時，僱主就勞資審裁處的裁決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時，涉

訟僱員在獲提 供法律援助 前，要接受經 濟狀況審查 。在諮詢文 件

中，我們建議繼續這項做法。多個團體反對這項建議，他們提議這

些案件的經濟狀況審查應自動省免，或賦予法援署署長酌情權，免

除值得提供協 助的案件的 經濟狀況審查 上限。這事 務委員會亦 建

議，如提出上訴的理由是法律上有錯誤，則應省免有關案件的經濟

狀況審查。

2 1 . 所有法援申請人均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，是久已確立的 原

則。我們並不認為有充分的理由偏離該原則，而給予現在談及的這

類案件不同的待遇。豁免某類案件經濟狀況審查有如打開洪流中的

閘口，最終會導致其他類別案件相繼要求豁免。贊成給予不同對待

者所舉的理由是僱主與僱員財力懸殊，但這種情況其實也存在於其

他案件，例如 業主與住客 之間的私人訴 訟之中。從 過去的經驗 來

看，這些案件所涉的僱員大部分都能通過經濟狀況審查。在一九九

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，僱員因僱主上訴而

提出的 1 9 7 宗法援申請中，只有 3 1  宗 ( 1 5 . 7 % )因經濟狀況不合資格

而被拒。基於 以上原因， 我們認為不應 把這些上訴 個案作例外 處

理。



附件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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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1 9 9 9 年法律援助 (修訂 )條例草案

( e ) 僱員接受經濟狀況審查

2 0 . 法律援助署長除了在涉及人權法案的案件之外，並一沒有免

除申請人資源審查上限的權力。在諮詢文件中，我們建議維持以上

的做法。我們收到多個團體提出意見，建議這些案件的經濟狀況審

查應自動省免，或賦予法援署署長酌情權，免除值得提供協助的案

件的經濟狀況審查上限。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亦建議，如

提出上訴的理由是基於法律上有錯誤，則應省免有關案件的經濟狀

況審查。

2 1 . 所有法援申請人均須接受經濟狀況審查，是久已確立的 原

則。給予這類案件不同的待遇，亦即偏離該原則。我們並不認為這

樣做有充分的支持理由。豁免某類案件經濟狀況審查有如打開洪流

中的閘口，最終會導致其他類別案件相繼要求豁免。贊成給予不同

對待者所舉的理由是僱主與僱員財力懸殊，但這種情況其實也存在

於其他案件， 例如業主與 住客之間的私 人訴訟。從 過去的經驗 來

看，這些案件的大部分僱員都能通過經濟狀況審查。在一九九七年

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，僱員因僱主上訴而提出

的 1 9 7 宗法援申請中，只有 3 1 宗 ( 1 5 . 7 % )因經濟狀況不合資格而被

拒。基於以上理由，我們認為並無充分理由支持給予這類上訴特殊

對待。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

行政署

一九九九年九月


